
實踐大學校本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延修生註冊通知 

延修生若有學分未修習完畢或論文未完成，應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繼續完成，若擬補修之

學分為(下)學期課程者，請於 9 月 9 日前辦理休學一學期。若確定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修滿

可畢業之學生、或修業年限屆滿的學生，則不須辦理選課註冊事宜。 

一、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(開始上課)為 108 年 9 月 9 日(星期一)。  

二、 選 課：選課相關注意事項請上網詳閱「加退選作業要點」。 
(一)日間學生請務必於 9 月 2 日、夜間學生 9 月 3 日前先完成網路即時選課。 

(二)實踐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公告事項課務選課。 
(三)查詢電話：（02）25381111 轉 2111。 

三、 註冊繳費：(一)註冊繳費時間：108 年 9 月 11 日(星期三) 9:00~19:00 止。 
(二)註冊方式：採到校現場註冊，請先下載「註冊程序表」或於註冊當日至註冊

課務一組櫃枱領取「註冊程序表」完成填寫，並依表訂程序至相關單位完成

辦理註冊程序。(無法親自辦理者，應備妥學生證及註冊費委託他人) 
(三)攜帶文件：註冊程序表及學生證。 
(四) 註冊程序表下載網址：實踐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表

單下載註冊表格延修生註冊程序表。 

(五)完成註冊流程後註冊程序表務必繳回註冊課務一組，未繳回者，視同逾期未

註冊，依本校學則規定，以退學論處，祈勿延誤為荷。 

四、 收費標準：相關收費標準及收費說明詳參本校會計室網頁『學雜費專區』之學雜費資訊公

告(網址:http://acc.usc.edu.tw學雜費專區)。 
查詢電話：（02）25381111 轉 1401、1409 

五、 英文姓名確認：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個人專區個人資料維護暨密碼修改確認英文姓名 
※學位證書為重要文件，請務必上網確認，以免日後護照與學位證書英文姓名不符，或因拼音疏

失產生錯別字母，影響該證書效力，應由學生自行負責，本組不再重新印製。 
備註： 
1. 欲辦理休(退)學者；須於 9 月 9 日前完成申請及流程，逾期者其退費標準依教育部頒「專科以

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附表二」規定處理，詳參會計室網頁「學雜費專區」之「學雜費休退

學退費基準表」。 

2. 若學生證不慎遺失或因其它事項，以致當日無法攜帶，敬請仍依規定時程辦理註冊程序。 

3. 日間學士班學生本學期僅選修能力指標檢定者，只需繳交平安保險費。 

4.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，請依學務處生輔一組規定辦理。 

5. 有關申請緩徵及儘後召集注意事項，請依學務處軍訓室規定辦理。 

6. 對重補修科目若不了解，可至校務資訊系統個人專區應修、已修科目及學分數對照表自

行檢視個人欠修科目、學分數，或至註冊課務一組申請歷年成績單，務必確實核對重補修科

目，以免錯失選課時機，影響畢業。 

7. 日間學士班延修生各類能力指標畢業門檻、學系規定之專業證照門檻等未通過者，於延修學

期起，選課清單上應有各能力指標檢定科目，若未出現或經確認已通過者，請於延修生註冊

期間至註冊課務一組辦理加退選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 敬啟 


